
法規名稱：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施行細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8 年 09 月 03 日

第 1 條

本細則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所稱製造，指調配、加工、合成、分裝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之行為。但自行使用時之調配、

加工與分裝，不在此限。

第 3 條

本法所稱運送，指以車輛、船舶或航空器等交通工具載運、裝卸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之行為。

第 4 條

本法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改善完成說明，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之來源、運作情形、產品製造流程、管理方法及貯存設備說明。

二、改善前後之差異及成效。

三、完成改善之設備或設施。

四、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者。

第 5 條

1   本法第十九條所稱停止運作，指運作人結束部分或全部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之情形。

2   停止運作或依本法第二十條規定視為停止運作之毒性化學物質處理完成後，主管機關認有收回相

關許可證、登記文件或核可文件之必要者，得命運作人返還之。

第 6 條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人依本法第十九條規定，將所剩毒性化學物質列冊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准時，應造冊申報停止運作毒性化學物質名稱、成分含量、數量、處理方式或受讓者。

第 7 條

1   本法第二十條所稱中止運作，指中斷製造、輸入、販賣、使用或貯存運作之情形。

2   本法第二十條第二款所定中止運作，包括經主管機關核准及未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其污染環境或

危害人體健康之虞之情形，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事實及相關資料認定。

第 8 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二十八條第二項及第六十條所稱之郵購及電子購物，指以廣播、電視、

電話、傳真、型錄、報紙、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不具特定對象之交易方法。

第 9 條



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之事故發生所在地如涉及二以上直轄市、縣（市）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主管機關。但運作人依本法該條第一項規定所為報知之對象，得僅向其中之一為之。

第 10 條

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所稱緊急防治措施，指下列各款情形：

一、足以即時控制毒性或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

學物質大量流布，使其回復常態運作之各項污染防治措施。

二、中止引起事故之部分或全部運作。

三、能減輕或防堵危害擴大之各種措施。

四、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應變事項。

第 11 條

1   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三項所稱必要時，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運作人已採取緊急防治措施，或依主管機關命令採取必要措施，或已停止相關運作，仍未減

輕或防堵危害擴大。

二、運作人未採取緊急防治措施，或未依主管機關命令採取必要措施，或未停止相關運作，情況

急迫。

2   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三項所稱處理措施，準用前條規定。

第 12 條

1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四條、第四十八條第三項規定所為查核工作，得委任、委託或委辦機關（構）

或法人、團體辦理。

2   前項查核工作涉及國防機密者，應會同當地憲兵或軍事機關、環保人員前往相關場所或設施；受

查之軍事機關應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 13 條

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認定得改善或改製其他物質者，由主管機關命運作人提出其改善或改製

計畫書，並載明完成期限，報請核准。

第 14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或第三款為啟封交還，應於核准改善或改製計畫書或認定未違

反本法規定後七日內為之。

第 15 條

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及第六十三條第二款所稱屆期，指前條經核准之計畫書所載之改善或改製

完成期限屆至。

第 16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六十三條規定沒入之毒性、關注化學物質、其他應登錄化學物質或有關物品，



應以變賣、廢棄、轉讓或其他適當方式處理之。

第 17 條

依本法第六十四條規定通知限期改善、申報或改製之期間，指主管機關命本法義務人完成改善、

申報或改製並通知主管機關之期間，不含主管機關之審查期間。

第 18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七十一條規定將運作場所全廠（場）及內部配置圖副知消防

機關時，得併以資訊系統、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通訊方式為之。

第 19 條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六日施行。


